
辽宁理工学院科研学科处文件
辽理工科发〔2024〕28 号

辽宁理工学院硕士点建设资助管理办法
（试行）

为了加快促进我校硕士学位点申报学科的发展，提高相

关学科的科研成果质量，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本办法适用于支持智能制造、机器人工程、企业价值评

估、房地产评估、企业绩效评估与管理方向或相关交叉学科

等学科门类下的研究方向。

所列事项须经所在学科带头人（或负责人）认定签字，

科研学科处审核，并在学科建设专项经费中进行资助。资助

后（除发表学科顶刊论文外）均不再享受《辽宁理工学院科

研奖励办法》（辽理工校发[2022]76 号）中规定相应的奖励。

一、论文版面费

第一条 本校教师或学生以第一作者或通讯作者，以辽

宁理工学院为第一单位。在国内外公开发表符合硕士点建设

需要的学术论文，可申请相应的版面费资助。推荐参照“最

具学术影响力的国际性期刊”“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中国

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入选期刊”“CSSCI 数据库”和“CSCD

数据库”等收录的期刊。



第二条 对上述资助方向出版的论文版面费进行全额资

助。资助类别包括：学科顶刊、SCI、SSCI、EI、CSCD 和 CSSCI

收录的期刊（正刊）或会议论文所需版面费。

第三条 申请人填写《辽宁理工学院论文版面费资助申

请表》（附件 1），并提供期刊编辑部正式签发的论文接收

证明和论文原稿，通过对公转账支付版面费；如已见刊需提

供编辑部或出版社开具的版面费发票、期刊原件和复印件。

经所在学科带头人（负责人）同意和科研学科处审核并签字

后，给予资助。凡被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列入《国际期

刊预警名单》中的期刊，不在资助之列。

二、专利申请费

第四条 学校鼓励科研团队、科研人员和学生积极进行

专利战略布局，对符合下列条件的专利申请费用（不含委托

费）、年费（自授权日起 3 年内）予以资助：

（1）以辽宁理工学院为第一申请人(专利权人)；

（2）专利内容属于所支持的学科范畴；

（3）国家（国际或国防）发明专利；

（4）原则上经学校指定代理机构办理。

第五条 专利申请费资助申请，需填写《辽宁理工学院

专利申请费资助申请表》（附件 2），并提交专利受理通知

书、专利请求书或其他证明材料原件和复印件，经所在学科

带头人（负责人）和科研学科处审核并签字，分管校长批准

后实施资助。

第六条 由于发明人在申请专利前发表论文、公开研究



报告等技术资料，造成申请专利没有新颖性或缺乏创造性而

不能授权的，申请人应返还学校对该专利申请的资助经费。

三、学术专著

第七条 对出版学术专著的资助采取立项制，根据学科

建设需要，每年遴选学术水平较高的专著进行重点支持，平

均支持额度约 5 万元/项。

第八条 满足出版立项资助的条件包括：（1）内容涉及

学科前沿，体现先进的科学成果或技术创新；（2）著（或

编著）者及其团队的研究成果所占比例较大，并在参考文献

中得到表达；（3）书稿已经完成 70%以上；（4）与出版社

签订了出版合同；（5）优先资助国家部委所属的出版社、

百佳出版社、国家社科基金资助的出版社。

第九条 申请出版学术专著立项的老师，须填写《辽宁

理工学院教师学术专著立项申请表》（附件 3），并通过所

在学科负责人推荐，经科研学科处组织专家评审后，由分管

校长批准立项资助。

第十条 论文、专利或专著发生知识产权权属纠纷尚未

解决或有其它相关学术不端行为的，不予资助，已获资助予

以追缴，其造成的一切后果自行承担。

四、学术会议

第十一条 学校鼓励学科学术带头人、科研骨干教师积

极参与学术交流活动，支持教师参加学术水平较高，且对我

校学科建设、产教融合具有积极意义的学术会议。

第十二条 申请参加学术会议的老师须填写《辽宁理工



学院教师参加学术会议申请表》（附件 4），并经所在学科

负责人推荐，科研学科处审核，分管校长批准后实施资助。

第十三条 获批准参加学术会议的老师，会议的注册费

和参会差旅费按学校财务制度规定全额资助。

五、制定标准

第十四条 标准可分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

准、团体标准和企业标准。申请制定标准的老师须填写《辽

宁理工学院教师制定标准申请表》（附件 5），并经所在学

科负责人推荐，科研学科处审核，分管校长批准后实施资助。

资助金额 2-10 万元。

第十五条 本办法由科研学科处负责解释。

科研学科处

2024 年 5 月 20 日

附件 1: 辽宁理工学院论文版面费资助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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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辽宁理工学院教师制定标准申请表


